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⾹港的 司法覆核 制度



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五條：

⾹港居⺠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、向法院提起訴訟、選擇律師及時保護⾃⼰的
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。

⾹港居⺠有權對⾏政部⾨和⾏政⼈員的⾏為向法院提起訴訟。



法院(高等法院原訟法庭)
就：

任何⾏使或拒絕⾏使任何
公共決策權⼒的決定

或

法律的合法性

而作出覆核



覆核內容主要涉及憲法及⾏政法的
爭論

在香港，憲法層⾯的爭論包括：基
本法、香港人權法條例及國際人權
合約等

⾏政法層⾯的爭論則包括：有關機
構是否依循法定程序做決定，及是
否合理地行使其酌情權等


